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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工院纪〔2017〕1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河南工程学院纪检监察保密工作制度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共河南工程学院纪委 

2017 年 10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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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工程学院纪检监察保密工作制度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纪检监察保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中纪委、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、控

告人的规定》，结合我校纪检监察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和参

与纪检监察工作的党政干部以及在相关工作中涉及到的党员、

干部和相关人员，包括学校党政主要领导、纪委委员。 

第三条 纪检监察保密工作接受学校保密委员会的领导，

纪委书记对纪检监察保密工作负总责；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

责具体组织实施。 

第四条 纪检监察保密工作范围 

（一）党和国家的秘密事项； 

（二）纪检监察工作秘密，具体包括涉密文件资料，领

导干部廉政档案，信访案件材料，涉密计算机数据库及备份

数据； 

（三）其它不宜公开的重要事项。 

第五条 涉密文件、资料的管理 

（一）认真执行涉密文件登记制度，实施专人负责，将

收文时间、发文字号、编号、密级、标题等逐项登记清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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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传阅的秘密文件，认真执行催阅（退）制度，实施严格的

跟踪管理。 

（二）不准违规翻印秘密文件和私人存放带有密级的文

件，不准私自把涉密文件带出办公区域。 

（三）掌管秘密资料的有关人员必须按照有关要求对所

管理资料妥善保管。 

（四）本部门工作人员调离时，应将所保存的秘密文件、

资料全部移交，不得私自带走，不得随意销毁或遗弃。 

第六条 信访工作与纪律审查工作中的保密管理 

（一）严格遵守《中纪委、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、控告

人的规定》，认真做好保密工作，切实保护检举、控告人的

合法权益。 

（二）对重要案件线索和所有调查材料包括信访信息材

料、信访件登记材料、调查报告等，要做到专人管理、妥善

保管，严格信访办案程序，不得将检举或其他不宜公开的信

访材料转给被检举单位和个人。 

（三）在信访案件查处中，不得和任何与参与调查无关

人员谈论案情，严禁违反规定向举报双方泄露有关情况； 

（四）严禁通过普通电话和手机谈论信访和案件资料，

不准用一般传真机传送案件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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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对存储信访案件数据的电脑、移动存储介质

等载体的管理，做到专人定期检查管理，报废时按有关规定

销毁。 

第七条 涉密信息系统的保密管理 

（一）遵守关于计算机管理的保密规定，严格做到“涉

密的计算机不上网，上网的计算机不涉密”。 

（二）涉及工作秘密的计算机由专人负责，不能拥有无

线联网功能，不得安装无线网卡，非涉密载体不能连接涉密

机，密码要经常更换。连接涉密计算机的存储介质不得再次

连接到非涉密计算机上。 

（三）遵守关于计算机管理的其他保密规定。 

第八条 保密工作的宣传教育 

（一）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保

密法规与纪检监察保密规定，务必形成纪检监察保密观念、

法制观念和纪律观念。 

（二）及时做好纪律审查涉及人员的保密宣传教育，严

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保密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指示和决

定，切实提高涉密人员的保密意识和素质。 

（三）抓好纪检监察工作秘密会议和活动的保密技术检

查和服务保障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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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如发生泄密问题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当事

人责任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由学校纪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
